来宾市人才公寓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人才公寓管理规范有序，更好地服务引进人才，优化人才生活环境，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才公寓是指为引进人才提供居住保障的过渡性住房。

第三条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委人才办”）负责人才公寓的申请受理、审批及运行监督；市人社局具体负责申请入住人员的资格审核；市财政局负责对人才公寓管理有关经费进行保障和监督；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人才公寓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租金的收缴，包括签订入住（租用）协议、办理入住（租用）手续、档案管理、设备设施管理维护等。　
第二章  申  请

第四条  人才公寓供应对象原则上应当符合《来宾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办法》规定的人才分类标准，并且未在我市购买住房和未享受政府购房（租房）补贴。
第五条  在本市城区范围内工作，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入住人才公寓：

（一）由市委人才办引进，或经过市委人才办审批、备案同意引进的E层次以上人才；
（二）新录用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的定向选调生；
（三）经市委人才办研究同意，对来宾市产业发展等领域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企业引进人才。
第六条  申请入住人才公寓的人才，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引进到来宾工作未满3年；

（二）企事业人员须与单位签订3年以上聘用合同；属于柔性引进人才的一般需在来宾市连续工作、生活3个月以上；

（三）本人及配偶在来宾市城区内无任何形式的自有产权住房。

第七条  因工作需要等特殊情况，经市委人才办批准后，可适当放宽条件入住人才公寓。

第八条  引进人才申请入住人才公寓需在“来宾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系统”中按程序申请。属于新引进人才的，经市委人才办同意，可以先安排入住，再补充办理申请和入住手续。

第九条  人才公寓实行租金限免政策，A、B、C层次人才免租时限为5年，其余人才免租时限为3年。免租期满，如有闲置房源，可以申请续租，租金每人每月500元。需续租的，应至少在租期满前1个月向市委人才办提出申请。
第三章  审  批

第十条  市人社局具体负责申请入住人员的资格审核，市委人才办进行审批，并出具《来宾市人才公寓入住通知书》。

第十一条  申请人持《来宾市人才公寓入住通知书》，于10个工作日内到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办理入住手续，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办理入住的，需向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说明原因。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办理入住手续又不说明原因的，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将名单报市委人才办，由市委人才办取消其入住资格。

第十二条  人才公寓根据房源、申请先后顺序及人才层次等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安排。原则上，A、B、C层次人才入住标准为一人一套两室两厅；其余人才入住标准为二人合住一套三室两厅或两室两厅。如无合适房型，可作适当调整。夫妻双方均为符合条件的引进人才的，可申请安排入住同一套人才公寓。

因房源不足等原因不能安排入住的，按照500元/月的标准按年发放租房补贴，最长发放3年。满足入住条件，由于个人原因不申请入住的，不予发放租房补贴。

第十三条  经市委人才办审批同意续租的，续租人员应与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签订续租协议。续租期实行一年一续，续租期限一般累计不超过2年。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四条  人才公寓的租金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缴入同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五条  人才公寓使用的水、电、气、有线电视、通信（网络）、物业管理费用及有关公摊费用等由入住人员承担，具体按入住协议的约定执行。

第十六条  任何人不得对人才公寓进行转租、出售或未经批准自行与他人合住。

第十七条  任何人不得擅自对人才公寓进行装修。确有需要的，经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批准后方可适当装修，但不得改变原有使用功能和内部结构。退出人才公寓时，入住人员进行的固定或入墙的装修（含防盗网等），不得擅自拆毁。对其装饰装修和搭建附属物等发生的费用，不予补偿。

第十八条  入住人员应做好人才公寓配置的生活设施和附属设施的管护和清洁管理，因使用不当造成设施污损的，应负责清洁、维修或赔偿。

第十九条  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建立人才公寓住房档案，记录人才公寓的入住、退出及管理等有关信息，并及时向市委人才办备案。

第二十条  市委人才办不定期对人才公寓的入住及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退  出

第二十一条  入住人员应当于入住期满前1个月告知市委人才办，并做好续租或者退出公寓的准备。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退出人才公寓：

（一）入住期满未申请续租的；

（二）已由单位安排解决住房的；

（三）已在本市购买住房并入住，或已自行解决住房的；

（四）调离本市或辞职、辞退、自动离职的；

（五）转租、转借或改变公寓用途的；

（六）在人才公寓内进行违法违纪活动的；

（七）无正当理由连续3个月未居住，或超过3个月不缴纳相关应缴费用的；

（八）违反入住协议的；

（九）其他需要退出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入住人员退出人才公寓，需与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办理退出手续，解除入住协议。原则上，入住人员应在解除协议7日内搬离人才公寓、退还公寓钥匙并缴清相关费用，搬离时不得人为损坏或带走房屋配置及附属设施。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应及时将退出情况书面函告市委人才办。

第二十四条  入住人员不按要求退出人才公寓的，由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委人才办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来宾市人才公寓管理办法》（来人才发〔2020〕7号）同时废止。

